審驗受理範圍暨驗證依據暨收費說明
審驗範圍
	低功率射頻電機技術規範 LP0002 1000628

	PLMN 01 GSM900及DCS1800 行動電話機技術規範 990723

	PLMN 08 第三代行動通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 990723

	PLMN 09 無線寬頻接取行動臺技術規範 990723


驗證依據
	電信法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驗證機構管理辦法

	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

	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管理辦法


低功率射頻電機規費收費基準表

	用途
	審驗方式
	費用名稱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減免規定

	販

賣

用
	型式認證
	低功率射頻電機第一類審驗費
	件
	六千元
	屬系列產品者審驗費減半收取。

	
	
	低功率射頻電機第二類審驗費
	件
	七千九百元
	

	
	
	低功率射頻電機第三類審驗費
	件
	九千八百元
	

	
	符合性聲明
(尚未實施)
	低功率射頻電機第五類審驗費
(尚未實施)
	件
	二千元
	


證照費
	費用名稱
	單位
	收 費 金 額

(新臺幣)
	備註

	低功率射頻電機型式認證證明證照費
	張
	五百元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費用

	低功率射頻電機符合性聲明證明證照費
(尚未實施)
	張
	五百元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費用


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審驗費用：

	用途
	審驗方式
	費用名稱
	單位
	收費金額

(新臺幣)
	減免規定

	販

賣

用
	型式認證
	電信終端設備通信介面審驗費
	件
	六千五百元
	屬系列產品者審驗費減半收取。

	
	
	電信終端設備電磁相容審驗費
	件
	五千五百元
	

	
	
	電信終端設備電氣安全審驗費
	件
	五千五百元
	

	
	符合性聲明
(尚未實施)
	電信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審驗費
(尚未實施)
	件
	二千元
	


證照費

	費用名稱
	單位
	收 費 金 額

(新臺幣)
	備註

	電信終端設備審定證明證照費
	張
	五百元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費用

	電信終端設備符合性聲明證明證照費
(尚未實施)
	張
	五百元
	申請補發或換發時應繳交本項費用


備註：經本部門收件後，初步核對申請文件合格後，即開立繳費通知單，申請者應於三日內完成繳費，並將收據副本以傳真或郵寄之方式寄至本部門留存。

